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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认真学习贯彻《安全生产领域违法违纪行为政纪处分暂行

规定》的通知（办行字〔2006〕101号）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

市林业厅（局），内蒙古、吉林、龙江、大兴安岭森工（林

业）集团公司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林业局，国家林业局各直

属单位： 《安全生产领域违法违纪行为政纪处分暂行规定》

（以下简称《暂行规定》）已于2006年11月22日发布实施。

《暂行规定》是我国第一部关于安全生产领域政纪处分方面

的部门规章，对国家行政机关、企事业单位及其工作人员的

各类安全生产领域违法违纪行为及其处分量纪标准作了明确

规定，是查处安全生产领域违法违纪案件的重要依据。为做

好《暂行规定》的学习、宣传和贯彻工作，根据中央纪委、

监察部和安监总局《关于认真学习贯彻〈安全生产领域违法

违纪行为政纪处分暂行规定〉的通知》（中纪办发〔2006

〕15号）要求，现就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 一、充分认识贯彻

实施《暂行规定》的重要意义党中央、国务院始终高度重视

安全生产工作。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确定了安全发展的指导

原则，六中全会把安全生产作为群众最直接、最现实、最关

心的问题纳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系统工程。《暂行规

定》的颁布实施，对于切实加强安全生产工作，惩处安全生

产领域违法违纪行为，促进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的贯彻实施，

落实各级安全生产责任制，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和公共财



产安全，落实科学发展观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，具有十

分重要的意义。作为拥有近200万职工的林业行业，认真贯彻

实施《暂行规定》，对于保障生态建设稳步进行，促进林业

又好又快发展，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。各级林业主管部门要

进一步提高认识，切实增强贯彻实施《暂行规定》的自觉性

。 二、认真学习、广泛宣传，准确把握《暂行规定》的各项

内容和基本精神要加大力度，加强对《暂行规定》的学习和

宣传。林业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和林业安全生产监管部门要把

学习《暂行规定》列入重点学习培训计划，近期我局还将结

合全国林业安全生产培训工作安排专题学习（通知另发）。

通过学习培训，要掌握《暂行规定》的各项内容和基本精神

，提高依法查处安全生产领域违法违纪行为的能力和水平。

各级林业主管部门要充分利用报纸、杂志、电视、广播、网

络等新闻媒体，大力宣传《暂行规定》的重要意义和各项内

容，在全国林业系统形成人人关心林业安全生产、监督安全

生产、检举安全生产违法违纪行为、推动严格执法的良好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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